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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专访】

综合管水治水 重现荔林水乡

——访荔城区区长、河长柯金国

“荔城区将结合全省综合治水试验县（区），以铁的决心、铁的措施、铁的纪律推动河长制工作落实，让南北洋流域水环境更好、水质更优，重现荔林水乡、壶山兰水景观。”3月30日，荔城区区长、河长柯金国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荔城区辖区内共有208条河道（含村居级河道）497公里，已全部纳入‘河长制’管理，区镇两级河长办已实体运作。”柯金国说，该区通过对辖区内延寿溪、后卓溪、东郊河、洋埕河等310处主河道违章涉障全面整治，清理水面及沿岸垃圾、阻洪围堰、渔网等各类妨碍行洪的障碍物及各类违法违章建筑，退房于河，退地于河，全面打响河道清障、乱占乱建攻坚战，着力解决河道“脏堵”问题，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为加快推进河长制工作，荔城区还采取控源头、建管网、勤清淤、常保洁等措施。严控污染源，整治辖区内拉丝加工、石材加工等五大高污染产业，引导工业项目退城入园或往兴化湾南岸转移，累计完成企业征迁近30家；关闭、拆除沿河的畜禽养殖场，保护饮用水源，共拆除关闭畜禽养殖场4900多家。建成荔城区污水处理厂，全区污水处理率达85%以上；完善污水管网，共建成污水管网175公里。开展清水行动，完成河道清淤清障178公里，促进全区乡村河道水系相通、水流循环、水质改善。按照“水岸协同、属地管理”的原则，将路面与河面保洁纳入同一队伍负责，采取市场化运作保洁。

柯金国表示，下一步，荔城区将按照“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兼顾城市与乡村、开发与保护、建设与管理”的工作要求，将落实河长制工作与全省综合治水试验县（区）、美丽荔城建设、农村环境整治、小流域治理、乡村旅游发展等工作有机结合，将筹资30多亿元，计划三年实施61个流域治理项目，重点开展“一心两湖三流域” （治理和修复城市绿心河道水生态环境，新建、扩建玉湖和东阳湖两个蓄洪区，集中治理延寿溪、后卓溪、东郊河三大流域河道）水利生态整治。同时，全面推进城乡生活污染治理、工业污染治理和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三大专项整治，重拳出击，铁腕整治，重现荔林水乡、壶山兰水景观。

采取“四举措” 推行河长制
——访秀屿区区长、河长蔡晃

“我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围绕‘两原则、三结合、四举措’，率先行动，迅速部署，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3月29日，秀屿区区长、河长蔡晃在接受采访如是说。

蔡晃说，秀屿区坚持“时间赶前不赶后、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迅速出台实施方案，成立河长办，并指导7个镇分别制定出台工作方案，第一时间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全参与的工作格局，实现河长制工作机制化、有序化运行。目前，镇区村73位河长全面到位，已完成河流名录登记、河流边界划定以及95个界桩统一制作安装等规范动作。

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秀屿区采取清障、截污、执法、治理四举措，开展各项行动，加快推进河长制工作。

蔡晃说，秀屿区第一时间下拨180万元清障经费，发动老人协会、宫庙董事会等民间组织出资出力以及受益群众投工投劳开展清障专项行动，完成全区192处河道障碍物清理，打响河道综合治理第一战；大力推进截污治污，改造10家生猪养殖场标准化建设，扩建秀屿污水处理厂，达到日处理1.5万吨，推进污水配套管网26.2公里铺设，初步实现治污集中化、网格化管理；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查处16件环境违法行为，拆除养殖场17个；通过实施河道工程包项目运作，已投入1.5亿元完成22条72公里河道整治，并争取再投入6亿元资金，有力促进河道综合治理。

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秀屿区还采取全面普查结合重点深查、定期巡查结合突击督查、全程跟查结合成效核查的“三结合”方式，构建考核责任体系，实化、细化、量化考核指标。

“通过前期的行动，全区119条210公里河道全流域已实现无障碍阻洪、无垃圾漂浮、无污水排入的第一阶段目标，河流面貌得到较大改善。”蔡晃表示，下一步，秀屿区将以全域治理、全程严控、全民共建、全面保障为抓手，切实贯彻中央、省、市对河长制工作的要求，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契机，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生态”的秀屿水环境。

【水日宣传】
我市开展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系列宣传纪念活动
 3月22日，市水利局联合市河长办、市水文局、莆田学院开展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为主题节水系列宣传活动，传播水生态文明理念。

活动通过节水倡议签名、水法有奖竞猜、水日海报展示、节水互动游戏、宣传材料发放等方式，积极倡导惜水、爱水、节水、护水观念，并宣传河长制管理模式，传播水生态文明理念。活动得到广大院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

此外，市水利局、市河长办还联合东圳水库管理局在城厢区常太镇开展2017年世界水日宣传活动。通过进村入户，向东圳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周边乡村居民集中宣传普及水源保护知识。

在水周宣传期间，市水利局、市河长办还播放水周宣传公益广告；在城区主要路口的户外LED显示屏上投放水法宣传公益广告；向全市市民推送世界水日宣传公益短信；印制了20000份普法宣传单，由各县（区）、水管单位组织发放。各县（区）、各水管单位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通过全方位的水法律法规宣传，营造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氛围。

【部门在联动】
市卫计委：下发了《关于开展市、县级河道流域农村卫生改厕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的通知》，组织各县区按照职责开展各河道流域所在村庄的农村卫生改厕指导工作，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每月一报改厕进展情况和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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